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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配合學校發展，鼓勵並補助教職員工生(含約用人員)參加國內研習及推廣教育課程，

以提升知識學能，訂定本校獎勵教職員工生參加研習（討）會及推廣教育課程給假與費

用補助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推廣教育課程種類：以政府機構自辦或委辦的課程為限。 

三、學生僅限參加本校推廣教育所開班別。 

四、參加研習 (討)會或推廣教育課程，不得影響教學、行政業務與上課。 

五、給假、補助原則 

（一）研習 (討)會： 

1、教職員工參加國內公私立團體舉辦之學術研習 (討)會，得奉核定後依規定給假

與費用補助。 

2、費用補助包括報名費及差旅費，差旅費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規定支給，

參加學術論文研習 (討)會且未發表論文者僅補助差旅費，每人每年以補助一次為

限，所需經費在本校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

（二）推廣教育課程： 

1、以參加本校推廣教育所開課程為原則。 

2、接受職訓局等補助經費之課程，先繳交全額費用，取得結業證書後，具有勞保等

身分者依職訓局規定辦理補助，再申請補助總學費 20％。特別身分享有總學費

80％以上補助者，不得再向學校申請補助。 

3、參加本校開辦之推廣教育課程，全額自費者得補助 30%之上限，補助經費得於繳

費時即抵減之。 

4、教師及學生須事先經由本校推廣教育主辦單位核准後報名，才可申請上述規定之補助，每班參加人數與補助經費上限依該班課程收支狀況由主辦單位控管。 

5、以上所需經費得由「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支管理辦法」中第

五條各班經費支出用途之業務費的獎學（勵）金下支應。 

6、參加非本校推廣教育所開課程應事先簽呈核准，經費在本校相關單位預算項下支

應。 

六、參加研習 (討)及推廣教育時間若遇假日，不另予補休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並報教育部備查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
